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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拍购买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z 交易内容：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竞拍购买四川迪康科技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迪康药业”)位于成都市二环路南四段 11号的迪

康科研大楼及其附属设施 

z 交易标的名称：购买资产 

z 交易金额：总金额 6200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 修订版）的有关规定，现将本

次竞拍收购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本公司通过公开竞价拍卖方式以 6200万元的价格购得“迪康药业”位于

成都市二环路南四段 11 号的迪康科研大楼及其附属设施。本次拍卖活动是因中

信实业银行成都分行申请执行“迪康药业”到期贷款一案，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指定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法院执行，并由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法院委托四川诚信拍

卖有限责任公司来实施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本次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公开竞价拍卖的参与行为，经本公司于 2006年 3月 14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的 2006 年临时董事会全体董事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情况 

交易标的“迪康科研大楼”及其附属设施位于成都市二环路南四段 11 号，

交易内容包括：土地使用面积 4387.3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 9118平方米及其所

有附属设施(包括空调、电梯、水、电力、网络、通讯、安全保卫等系统及办公、

会议等设施)。“迪康科研大楼”属在建工程，主体工程完工于 2004 年，其土地

使用权证的有效期至 2050年 7月 11日。 

三、交易金额的支付方式 

根据四川诚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依据《拍卖法》和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法院委

托所制定的《拍卖规则》，本公司需于拍卖成交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支付金额 2200

万元（含保证金），余款在办理房屋初始登记前的三个工作日内支付。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四、交易标的的过户事宜 

自本公司支付完 2200万元的交易金之日起的七个工作日内，“迪康药业”向

本公司交付交易标的及其所有相关附属资料（如建筑及装修合同、设计安装图纸；

水电、网络、通讯、消防、电梯等设备合同及安装图纸；设备、设施使用说明等）。 

“迪康药业”在八个月内将交易标的的所有产权关系过户至本公司名下，并

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关税费；由于交易标的系在建工程，若因“迪康药业”的原

因导致不能办理房屋初始登记和转移登记手续，“迪康药业”将交易全款全部退

还本公司，并承担本公司对交易标的所作的装修、调整、改动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五、购买标的后的安排 

本公司竞拍到交易标的后，将主要用于本公司管理总部的日常办公，有利于

改善本公司的办公环境和办公条件。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